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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
地方志工作克期完成两全目标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，克期完成

我市地方志编纂“两全目标”（即：到 2020 年，完成第二轮地方

志书规划任务，省、市、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；实现省、市、

县三级综合年鉴全部覆盖）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修志存史的重要方式，是记述与传承历史

智慧与文明的重要渠道，在育人资政、服务当地发展大局方面具

有重要作用。按时保质完成“两全目标”，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。

目前，距完成“两全目标”仅有不到 1 年时间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。

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市直有关部门要站在对党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、

对历史负责的高度，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进一

步提高对地方志编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

保克期完成“两全目标”。

二、抓好任务落实

2019 年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确定的两全目标攻坚年、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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锋年，2020 年是最后的总结考核问责年。根据《全省三级志书

编撰出版工作进度计划》，临沧市志、临翔区志、沧源自治县志、

永德县志必须于 2019 年 11月 30日前出版印刷；耿马自治县志、

双江自治县志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出版印刷；8 县（区）

年鉴 2019 年内要全部实现公开出版。目前，《临沧市志

（1978—2005）》计划于2019年 7月下旬在昆明召开出版招标会、

10 月份印刷出版；云县、凤庆、镇康、沧源县志已出版；市级

和 8 县（区）年鉴编纂工作有序开展。市地志办、各县（区）政

府要对照工作进度计划，明确责任、倒排工期、强化措施，确保

“两全目标”克期完成。对不能按期完成出版任务的县（区），市

政府将严肃问责。

三、做好服务保障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“一纳入、八到位”（即：把地方

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，

做到认识到位、领导到位、机构到位、编制到位、经费到位、设

施到位、规划到位、工作到位）的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服务保障

工作。根据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《云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》中“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地

方志工作，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担

任”的要求，各县（区）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要专

题听取工作汇报，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，研



- 3 -

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；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要按

照既定的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全力抓好志鉴编纂工作。市政府计划

于 2019 年 10 月《临沧市志（1978—2005）》出版发行时召开地

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，市地志办要尽快研究提出会议方案按程序

报审。

四、加强检查指导

各县（区）政府要严格执行地方志工作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

主编（总纂）责任制”等制度，将“两全目标”完成情况作为重要

职责，建立检查、考核、问责机制，定期对工作推进情况开展自

查和总结。市地志办要联合有关部门组成调研组，加强对各县

（区）政府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的指导帮助。对工作进度缓慢的

县（区），由市地志办适时发出《工作提醒函》并进行通报；对

工作严重滞后的县（区），由市政府约谈县（区）政府主要领导。

各县（区）政府要迅速组织开展自检自查并形成报告，报经

本县（区）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后，以县（区）地方志工作机构文

件于 2019 年 8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前报市地志办，由市地志办汇

总后报市政府。联系人：李生云，联系电话：2122959（传真），

13988376003。

市地志办务必于 2019 年 8 月 16日前，联合有关部门组成调

研组，对照各县（区）自查报告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，查找存在

的问题，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，确保各县（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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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期完成“两全目标”。相关情况由市地志办在调研结束后 3 个工

作日内报市政府。

2019 年 7 月 19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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